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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ST鹏起 *ST鹏起 B 公告编号：临 2021-046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印章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无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本案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本案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刘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告鹏起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刘玉）

返还给原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月 9 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鹏起”或“鹏起科技”）发布了《关于公司印章事项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83），披露了公司前董事长刘玉女士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

序的情况下，于 2020 年 5月 25日刻制公司多枚印章，包括公司的公章、财务章、

合同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同时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悉，公司

的营业执照于 2020 年 5月 29日亦被非法声明遗失作废。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于 2020年 7月 22日向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前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玉，要求刘玉向公司交还私刻的

公司印章。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第五

节重要事项十、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21 年 5月 11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关于公司与被告刘玉公

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作出的（2020）京 0105 民初 59477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一

审判决，判决被告刘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的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刘玉）返还给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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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刘玉 

案件事实与理由： 

刘玉系鹏起科技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于 2020年 6月 9日辞去董事、董

事长职务，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日，鹏起科技董事会召开会议，选举侯

林为董事长。侯林作为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担任鹏起科技的法定代表人（尚

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刘玉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在鹏起科技

各种印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于 2020年 5月 14日在长白山日报刊登公告，声称

鹏起科技所持公章、法人章遗失，后私自刻制了鹏起科技的公章、合同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鹏起科技发现刘玉私刻行为后，多次要求其交还，但刘

玉均拒绝。故鹏起科技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 

1、判令刘玉向鹏起科技交还私刻的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表

人人名章（刘玉）； 

2、诉讼费用由刘玉承担。 

二、判决情况 

2021 年 4 月 28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关于本案作出（2020）京 0105

民初 59477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鹏起科技系依法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鹏起科技的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

表人人名章系公司的财产。由鹏起科技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占有。不论刘玉是否依法依规刻制公章，其均无权将上

述财物据为己有。现无证据否定 2020 年 6 月 9 日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侯林作为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代表鹏起科技以鹏起科技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

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玉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鹏起科技要求刘玉返还上

述财物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本案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被告刘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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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刘玉）返还给原告鹏起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递交上述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无涉案金额，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公司高度重视上述案件，

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刘玉私刻公章的行为，公司保留对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 月 12日    


